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外市户籍吸毒人员
管理服务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采购内容
本次采购项目范围包括荔湾区金花街道、西村街道、南源街道、逢源街道、多宝街道、龙津街道、昌华街道、岭南街道、华林街道、沙面街道、站前街道、彩虹街道、桥中街道、石围塘街道、花地街道、茶滘街道、冲口街道、白鹤洞街道、东漖街道、东沙街道、中南街道、海龙街道等22条街道在册户籍吸毒人员共2492人，外市户籍吸毒人员1656人，中标单位负责提供9名专业社工开展服务。
二、项目服务需求
    （一）服务范围
    荔湾区22条街道。
    （二）服务对象
    广州市荔湾区户籍吸戒毒人员，以及在荔湾区办理了居住登记或居住证的外市吸戒毒人员。    
    （三）人员配置要求
    1、社工数量：中标人需配置9名专职戒毒工作者负责吸毒人员服务管理等工作。其中项目中心主任 1名，工作人员8名，另外由机构统筹配备该项目9名社工以外的专家督导1名，对该项目开展进行督导。
2、社工基本要求：全部要求具有大专或以上学历。中标人的项目中心主任和项目主管须具有社会工作专业学历背景，并持有    中级及以上社工师证书，及具有5年以上社会工作服务经验或具有社会工作项目管理经验；8名禁毒专业社工中，社工专业或持有社工证人员不低于7人。
    3、专家督导要求：中标人需配备1名或以上的专业督导，开展该项目的支持性和技术性的督导工作。督导具有社会工作专业或心理学专业学历，从事禁毒社会工作3年或以上服务经验；或具备8年或以上的社会工作服务经验，持有督导认证证书、中级及以上社工证。
4、人员上岗要求：中标人必须在中标后保证有一半以上符合本需求所规定的社工基本要求条件的专业社工（即7人或以上）可以马上投入开展工作，剩下的人必须在中标一个月内配置到位，并向采购人提交名单和相关材料证明。
5、人员专职要求：中标人分别每月至少配备9名全职的专职工作人员，全职的专职工作人员要符合“四有”的要求，即有社保、有工资、有合同、有全职到岗，退休返聘人员除外（退休返聘人员需签订书面返聘协议）。
6、其他要求：中标人派遣荔湾区的社工必须满足采购人要求，非因不可抗力，不得随意更换、调配，要保持社工的稳定性，如需更换，需经报采购人同意后才能更换调配，社工离职一周前安排好新社工接替工作。社工要在职责范围内服从采购人的工作安排，遵照执行采购人制定各项规章制度。中标人严格执行民非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按照合同制定的预算方案使用项目资金，定期报送采购人核查备案。
（四）服务目标
中标人须根据与政府签订的购买服务协议，稳步推进荔湾区户籍、外市籍吸毒人员帮教、帮扶等公益服务，以荔湾区外市籍吸毒人员社工服务项目为核心，以街道、社区等为服务分点，恰当、综合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及社区工作、行动研究等专业社会工作方法，深入挖掘与整合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等优势资源，为有需要者提供个案辅导、就业技能培训、潜能开发、家庭治疗、团体咨询、宣传倡导、社区融入、志愿者招募培训与组织、社会支持网络织造与构建等专业服务，以促进服务对象问题的解决、素质的提升、关系的和谐、环境的改善，共同创享有尊严、负责任的幸福圆满新生活，使吸毒人员有决心、有信心重新回归社会、修复家庭关系、社区安详安稳，预防复吸。
    （五）服务内容要求
1、增强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和吸毒人员的抗拒毒品能力，掌握抗拒毒品的方法和技巧，实现戒毒人员维持操守目标。
2、对重点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提供专业帮扶，根据吸毒人员实际情况，开展吸毒人员就业帮扶工作，协助符合条件家庭困难吸毒人员申请低保救助、临时救助、医保救助等社会救助。
3、协助吸毒人员的家庭成员理解和接受戒毒人员，为戒毒人员提供有力的援助，督促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执行戒毒协议。
4、负责开展心理关系修复、家庭关系修复、社会关系修复等工作，增强吸毒人员对家庭的回归感，增进家庭成员对吸毒人员的接纳度。
5、向居民普及毒品知识，预防青少年吸毒行为，从源头减少新增吸毒人员。针对学校、娱乐行业、餐饮、旅业、酒店等场所，开展禁毒预防宣传教育，提升禁毒意识。
6、组建禁毒义工队伍，加强“6.27”和“8.31”工程禁毒宣传，利用主流媒体宣传报道工作成效，积极参与社会化帮教服务管理等。
7、按照国际上通行的社会工作理念、方法以团队协作的形式开展吸毒人员社区关爱等各类活动，把吸毒人员带入正常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轨道和创业群体，促其改变不良的社交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就业观。
三、中标金额组成
服务预算应包括人员薪酬经费、督导培训经费、服务活动经费、办公经费、行政管理经费、交通补贴经费、税费等内容。组成部分可根据政府有关规定及项目实际，经采购人与中标人双方协商确定。具体参考为：
1.人员薪酬经费：占总项目费用70%或以上。包括员工薪酬、福利、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个人所得税等。投标人须出具详细的项目团队人员构成方案，含项目人员资质、薪酬标准、预算等。
2. 督导和专业培训费用：包括督导劳务费、专业培训讲师劳务费、第三方评估费、个人所得税、督导\培训讲师的交通费、误餐费、住宿费等。
3. 服务活动经费：包括个案服务、小组服务、活动服务的开展费用、宣传费用、交通补贴等，以及完成项目任务中产生的短途交通费、误餐费等。
4. 办公经费：包括办公场地租赁费、水电费、通讯费、办公设备及使用维护费、场地维护费等，以及业务范围内的对外接待费、交流差旅费、交流分享会、禁毒服务项目研发等。
5. 项目期间，本项目经费不得用于支付各种形式的出国、出境交流学习等。
四、项目评估考核方案
1.在项目中期及项目期满后，每半年由采购人组织对中标人的工作进行评估。中期进度须完成全年任务的50%指标。中标人须在完成中期和期满后的10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提交项目中期报告和终期报告（包括自我评估）。
2.评估标准：推进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机制，由采购方、社工机构、行业管理组织、专家等组成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负责对项目服务过程、服务成效、经费使用等进行评估。
评估结果采用百分制。服务项目的综合评估结果分5个等级，评估90分或以上为优秀；80分至89.9分为良好；70分至79.9分为合格；60分至69.9分为基本合格；60分（不含）以下为不合格。
3.评估方法
评估包括审阅文件、面谈、观察、抽查等方法。审阅文件至少包括检查机构有关书面政策、程序、各项服务质量标准等文件；面谈至少应包括与服务对象、社工及机构负责人的单独面谈或小组座谈；观察至少应包含对机构、服务站点工作的实际探访；抽查至少应包含调查问卷、对机构计划、工作记录的随机调阅。
4.评估结果应用
中标人末期服务项目评估结果合格或以上，不扣减费用。基本合格的，扣减合同总额2%费用；不合格的，扣减合同总额5%费用，并敦促中标人进行整改，直至达到合格为止。情节严重的，取消其服务资格，采购人重新进行招标确定新的服务提供者，签订下一周期的服务合同。
五、其他事项
1.采购人有权在签订合同时与中标人进行项目实施方案友好协商，可适当修改调整或对服务指标做适量增减。
2.本项目服务期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3.本项目投标人进行应标并提供对应服务区域的详细实施方案。其中人员配置、报价明细也要对对应的服务片区进行详细响应。
4.投标人在中标后一个月内，项目人员仍没达到采购方的要求时，采购方有权中止合同，并重新开展投标工作。采购方有权通过法律途径要求投标人赔偿由此而造成的所有损失。
5.投标人在中标后，必须按照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名单安排社工开展工作，服从区禁毒办安排，实行专人专职专岗，不得兼任其他项目岗位，否则以违约论处，采购方有权通过法律途径要求投标人赔偿由此而造成的所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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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分类
	量度数据
	备注

	（一）
	接触服务对象
	在册人员
	核查率
	100%
	协助街道开展《广州市吸毒人员社会化管控系统》统计的户籍吸毒人员和来穗6个月以上外籍吸毒人员日常动态核查和数据维护工作。

	
	
	
	建档率
	100%
	根据户籍吸毒人员的动态情况，协助街道按照分级分类管控，综合评定出极端、高、中和低4个风险级别，建立相应档案并作出初步评估以及动态调整风险级别。

	
	
	服用美沙酮人员
	接触率
	100%
	通过美沙酮门诊等方式接触联系正在服食美沙酮进行药物维持治疗的户籍吸毒人员名单，了解其动向。

	
	
	
	建档率
	100%
	通过社区民警、居委、家访、美沙酮医生等方式，协助街道了解其现时情况，逐一造册登记，服食美沙酮的情况以及帮扶需求等。

	（二）
	调研
	2份
	调研了解服务对象心理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等信息，分析掌握服务对象的服务需求，形成专题调研报告。

	（三）
	个案服务
	咨询服务
	至少300人次
	通过提供1-3次服务就能协助服务对象处理问题，不需要长期跟进。

	
	
	重点个案服务量
	开展极端、高风险以上重点个案
	在接触评估之后，发现服务对象存在需求服务，需要社工长期的跟进，增强其戒毒动机、拒毒能力和自我效能感，协助其能力提升、问题解决、资源链接等服务。达到三个修复：心理关系修复、家庭关系修复、社会关系修复。
2、每一个个案除相关服务对象资料外，工作人员需要制定完备的个案评估、工作计划、工作记录、个案结案或转介报告。
3、个案结案：指服务对象达到个案计划设定目标。
4、每个个案服务每半年进行一次操守评估。户籍吸毒人员戒断1年率提高20%，戒断2年率提高10%，戒断3年以上率提高5%或以上。

	
	
	个案会议
	每个个案不少于1次/月
	须透过联席会议等形式与社区及帮扶小组成员沟通每个个案服务的开展情况和进度，以及制定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四）
	禁毒宣传教育
	禁毒宣传教育服务
	场数
	不少于44次
	1、会同街道相关职能部门、单位开展以预防毒品为主题的“六进”禁毒宣传活动。重点对辖内的家庭、单位、寄递物流行业、涉外场所从业人员、中小学生等特定人群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高此类易感人群对毒品的警惕性。
2、每一个活动工作人员需要制定完备的活动方案、活动总结、活动反馈、新闻稿等内容。

	
	
	
	人次
	1800人次或以上
	

	
	
	宣传品制作
	种类
	不少于3种
	根据辖内的毒情形势和特点，结合服务的内容、方式，制作有针对性的宣传单张、海报、小册子、杂志刊物等，宣传内容需经区禁毒办审核，并以禁毒内容和知识为主，严禁过分宣传报道机构自身。

	
	
	
	派发量
	2000份
	

	
	
	媒体宣传
	邀请新闻媒体宣传
	每3个月至少刊登1次
	指中央、省、市级主流新闻媒体，或者国家、省、市禁毒办自有媒体，等电视、广播、报纸、新媒体宣传报道禁毒有关工作成效。

	
	
	
	自媒体宣传
	每周至少报道1次
	利用项目微信公众号，推送辖区禁毒宣传、帮扶等动态信息，并广泛发动群众进行阅读，每条信息推送阅读量不少于300人次。

	（五）
	建立社区合作伙伴
	服务简介会
	不少于12次
	服务简介会：指社工面对街道禁毒专干开展服务介绍。

	
	
	帮扶资源链接平台
	不少于22次
	建立禁毒帮扶资源链接平台，吸纳辖区社会组织、企业、机关单位等参与禁毒社会化帮教。 

	（六）
	义工志愿者培育
	义工、志愿者培训
	6场
	1、 发动辖区居民参与义工、志愿者服务，培育一支不少于100人的禁毒宣传义工、志愿者队伍，开展禁毒宣传服务和帮教服务。
2、 吸纳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戒断人员加入义工、志愿者队伍，培育人数不少于30人。

	
	
	同伴人员培育
	不少于5人
	

	（七）
	服务目标成效
	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执行率
	每周平均执行率95%以上
	项目跟进重点个案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执行率=非脱管人数/在册重点个案吸毒管控人数
社工通过帮教服务，不断提升报到率、尿检率、执行率。

	
	
	就业安置率
	社区戒毒康复人员
	70%或以上
	项目跟进重点个案就业安置率=就业安置人数/在册重点个案建档人数（达到法定就业条件）
就业安置稳定指就业或就学三个月或以上。

	
	
	
	新精神药物滥用
	90%或以上
	

	
	
	个案半年操守率
	85%以上
	个案半年操守率=成功操守人数/个案人数，成功操守指通过验尿证明并无复吸。

	
	
	个案成功率
	40%或以上
	服务半年以上成功个案/开案个案数量，服务目标得到解决。例如：复吸者或吸毒人员开始治疗个案服务，连续六个月验尿证明并无复吸、就业或就学（不包括失去就业或就学能力的个案）、家庭关系得到改善等问题得到解决的个案。

	
	
	合作伙伴满意度
	95%
	合作伙伴满意度指区禁毒办、各街道等相关部门对执行方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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